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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3 年 7 月份會議紀錄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年 7 月 30 日下午 3 時 40 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樓簡報室 

三、 主持人：賴召集人清德                               記錄：蕭明欽 

四、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辭： 

根據手冊資料本(6)月份 A1 類死亡人數較去年同期增加 2 人，較前一個月

增加 1人，A2 類人數案件亦相當多，是否能研議如何將 A1 及 A2 類之傷亡

案件降低，俾提升本市道安工作成效。 

另日前 IBM 公司蒞臨本府做為期三個月之診斷，並提供交通方面指導，主

要針對 T(Technology)科技、C(Communication)交通、G(Government)治理，

於這三個方面有七個建議，其中第七個建議是應於執法上加強，如加強車

輛違規、拖吊等方面之執法，請警察局交通大隊能予以協助。 

六、 臺南市監理站(監理小組)專案報告：103 年度「安全大台南-道路安全管理」

執行成果簡報(詳會議資料) 

交通局張局長政源： 

1. 監理所與市政府有很多業務是互為互補，自裁決業務移交後，將來

包括公路客運管理與市區公車相為互補，建議公運處與監理所合作

來提昇整體客運之服務水準。 

2. 關於砂石車之管理，中央評比之成績不甚理想，當然其中有許多客

觀因素，請道安會報秘書組與監理小組互相合作，以更具體落實之

方式，期能積極管理並爭取中央考評成績。 

顏副市長純佐： 

有關簡報中第八項「103 年 1 至 6 月份高齡者繳回駕駛執照已共計

1183 件」，駕照繳回是以後不能再駕駛或駕照等同遺失？於警察攔

檢算撤銷駕照或只是駕照繳回而已，此兩者意思不同。 

臺南監理站： 

駕照繳回會請其填寫一張單子，繳回單據上會註記駕照老化，但亦

隨時可以提出領回，通常會請其自我評估已不適合且不會再開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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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繳回，若是最近不用車，沒多久尚會想用車之年長者通常不會

繳回。 

顏副市長純佐： 

若高齡者事實上已不適合開車了，卻還想繼續開車，單純之駕照繳

回措施，對整體交通事故減少，可能沒有很大助益。 

主席： 

顏副市長所關心者與監理所鼓勵高齡者駕照繳回此是兩個層面，監

理所所處理者是高齡而無法開車者，駕照不必等到人過世，提早繳

回可以節省一些費用，而自認為還可開車者通常還不會考慮繳回。 

林委員佐鼎： 

高齡者駕駛問題普遍存在於各縣市，駕照繳回為監理站之美意，希

能鼓勵高齡不適合開車者能提早繳回，現況各縣市執行成效不佳，

此如市長所言含有兩個層面，顏副市長所提之層面為一重要關鍵。

基本上從鼓勵繳回之立場，可能成效不彰，應從其他管道，如高齡

者駕照換發應訂標準，如超過幾歲以上換照時，需經體檢、測驗之

過程，有限制性地換發駕照，可能成效會較高。 

主席： 

各年齡層擁有車輛數目及比例，對照車禍事件，十次車禍九次快，

年輕人易開快車，可能年輕人造成車禍較多，此是可以研究之課題。 

臺南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 

高齡不適合開車者駕照應訂一標準予以註銷，而非單純地繳回，如

已經中風、洗腎或眼睛有嚴重視力問題者，應訂一標準予以註銷並

且不能再重考駕照。 

臺南監理站： 

去(102)年 7 月開始已不用換駕照及行照，此問題交通部有在討論

是否針對高齡者駕照訴諸法律規範，因涉及權益問題，無法以行政

命令辦理。 

主席： 

警察局交通大隊所提供資料於 102 年 1-6 月高齡者(65 歲以上)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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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死亡 34 人佔 36.9%，今(103)年 A1 類死亡 26 人佔 30.2%，此比

例不算低，感謝監理小組之專案報告。 

七、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詳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洽悉並准予備查。 

八、 103 年 6 月份道路交通事故及機動車輛統計資料分析：(詳會議資料) 

林委員佐鼎： 

A1 類交通事故統計分析有關酒駕部分沒有發生，然於 103 年 6 月份

A1（死亡）類交通事故案件研判分析表中很多是不明的，包括有如

編號 2 、3 案之酒精測試反應「重機車駕駛人溶血現象無法檢測」，

編號 6、9、13，送醫死亡奇美醫院表示無法檢測，上次有一再強調

送醫院時，警方可以申請檢測，為何尚有此情形發生，請警察局說

明一下。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吳大隊長清飛： 

有關這部分，因事故受傷而死者，送至醫院時已呈現溶血狀態，醫

院表示無法抽血。 

主席裁示： 

1. 送到醫院時，不管是否已經死亡，一定要申請抽血，不然案件是

否為酒駕事故會失真不明。 

2. 請衛生局與奇美醫院聯絡溝通，交通事故送醫者不管是否死亡，

仍應請醫院做抽血檢查。 

3. 餘洽悉准予備查。 

九、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會議資料) 

主席裁示： 

洽悉並准予備查。 

十、 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臺南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 

臺南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黃副大隊長永南： 

1. 本(7)月份(2014年 7月 12日)於傍晚(16:00)有台南安平星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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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松，就是路跑的活動，好像是一個協會(臺南府城星光馬拉松

協會)所主辦，開跑前有市府長官蒞臨，請警察維持交通尚合理，

然這是由運動團體所辦活動，於開跑後，警察應撤離，改由主辦

單位自行請義警、義消、民防、守望巡邏隊或保全人員指揮維持

交通為宜。 

2. 建議大樓管理委員會、加油站、超商等能提供電動機車之充電設

備，希望公務機關以外，政府能介入，請上揭處提供充電設備。 

3. 台南市中西區舊交通警察大隊廳舍於安平區入口要道民生路與

中華西路口附近，經規畫改建停車場，改善廢棄閒置之空地環

境，值得嘉許。另許多大樓建商買土地養地，將閒置土地圍起來，

看市政府是否有方法介入，研議閒置空地能設為停車場之可行

性，俾方便附近民眾停車。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有關義交副大隊長所提建議，於上次馬拉松比賽後，有召開檢討

會及記者會，於會中第四分局之分局長有提出往後交通維持儘量

由主辦單位負責，由民間保全、義警、義消等接替維持交通秩序，

主辦單位承諾明年有主辦會朝此方向檢討改進，往後有其他類似

活動，本局亦會朝此目標與主辦單位溝通協調。 

交通局張局長政源： 

電動機車充電業務屬環保局，目前於「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例」

中，有關設置電動機車充電站，本局可建議環保局於條例中研議

於公共區域、住宅大樓設置之可行性。另都發局、工務局亦可思

考於條例中加相關條文。 

主席： 

電動機車充電之如時間要等半至一小時是一大問題，若戶外為大

熱天，一般人充電願意不高，而若於超商充電需佔用半至一小

時，商店亦不願意，此是現實問題。曾參加一展覽會，現有一電

池交換站，依目前電池所剩電量換算充滿時的費用，繳費可換充

滿之電池，於高雄已設有此交換站。看民間設此交換站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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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可研議設置之可行性。 

交通局停車管理科： 

有關研議閒置空地能設為停車場之可行性，台南市有訂定「臺南

市空地空屋管理自治條例」，係由民政系統、區公所辦理私有地

做為臨時停車場、簡單綠美化等相關事項。 

臨時動議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洪副局長： 

1. 自北捷發生鄭捷殺人事件乘客載運量急速下降少約四分之一，最

主要係對大眾運輸之安全性有疑慮，案發後，為維乘客安全台北

市投入大批警力進行站內、外巡邏，以提高見警率。 

2. 北捷案發後本局局長指示做成犯罪預防報告，提供給大家參考。

於密閉空間人遇危險時，有兩種反應：要逃或要戰？北捷案之乘

客即當下產生退縮不曉得防禦之方法而被殺死，類似此情形發生

時，公共運輸系統應立即教導旅客如何自保，當乘客有防禦時，

依犯罪學 40 秒內罪犯沒有得手即會產生恐慌，而想逃離現場。

此時可趁機制伏兇手。 

3. 若發生於公車時，司機應利用慣性力或離心力之駕駛技巧，如緊

急煞車或轉彎，使兇手重心不穩，然應事先廣播提醒乘客握住手

把或繫安全帶，以便利反應操作。而公車系統亦可事先設置一按

鈕即時通報中控系統發生狀況。 

主席： 

感謝警察局洪副局長提供如此寶貴經驗分享，可否請交通局張局

長告知公車駕駛萬一發生狀況時之處理方式。 

交通局張局長政源： 

1. 北捷案發生第二天，本局內部有做推演並告知公車司機如何處

理。首先是建議司機馬上靠路邊停車，第二將車門打開疏散旅

客，第三是以手機通報警察單位。以上是所研議緊急救援模式。 

2. 本周五(103 年 8 月 1 日)，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於臺灣文學館主辦

五都交通論壇，特別加了「公共運輸之安全及維護」之議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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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很重要，建請本府警察局派員與會研議。未來大家一起努力

將交通事故傷害減至最小。 

主席裁示： 

1. 有關高齡者問題，向監理所建議： A1 類死亡高齡者 103 年 1-6

月佔 30.2%，於 60-65、65-70、70-75 歲，每 5歲高齡者交通事

故發生比例是呈現倍增現象，原因可能其於聽覺、視力減退之

故，老年人身心隨年齡增長，發生事故比例亦隨之增加，故 65、

75 歲以上，若老年人開車，可能要再經測驗，如老車每半年要

檢查一樣，以上建議提供予監理所參考。 

2. 目前為七月底，九月初開學這段期間家長接送學童者多，請交通

大隊再繼續加強協助各學校上下學之交通安全維護。 

 

十一、 散會：下午 4 時 55 分。 


